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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中国国电集团公司进一步解决与国电电

力同业竞争问题有关事项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

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监管指引》”）和大连证监局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

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》的相关

要求，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国电电力”）

的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国电”）对2010年4

月出具的《关于解决与国电电力同业竞争问题有关事项的函》相关内

容重新做出承诺，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中国国电坚持整体上市战略，将国电电力打造为中国国电常

规发电业务整合平台 

中国国电将继续坚持整体上市战略，继续将国电电力作为常规发

电业务整合平台，逐步将火电及水电业务（以下简称“发电业务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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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包括中国国电除国电电力以外其他控股上市公司的相关资产、业务

及权益，且不包括区域常规发电上市公司所在区域的相关资产、业务

及权益）资产注入国电电力。 

在将发电业务资产注入国电电力的过程中，中国国电在发电业务

项目开发、资本运作、资产并购等方面优先支持国电电力，即中国国

电及控股子公司（不含中国国电除国电电力外其他直接控股上市公

司，且不包括区域常规发电上市公司所在区域的相关资产、业务及权

益）在转让现有发电业务资产、权益及开发、收购、投资新的发电业

务项目时，国电电力具有优先选择权。 

二、资产注入方式及注入时间 

在将发电业务资产注入国电电力的方式上，中国国电将按照有利

于解决同业竞争的原则，原则上以省（或区域）为单位，将同一省内

（或区域内）的相关资产及人员注入国电电力。具体操作方案将根据

中国国电资产状况、资本市场认可程度，积极稳步推进。中国国电将

在每年财务决算后，对非上市发电业务资产是否符合注入条件进行核

查，并进行披露。 

中国国电将在发电业务资产满足资产注入条件后三年内，完成向

国电电力注资的工作。 

三、资产注入条件 

1.拟注入国电电力的发电业务资产的盈利能力应符合注入上市

公司条件。具体为：拟注入资产原则上以省（或区域）为单位，其最

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不低于10%。加权平

均净资产收益率计算方法，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定为准。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相比，以低者作为加权平均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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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收益率的计算依据。 

2.拟注入国电电力的发电业务资产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

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条件，不存在产权权属不完善或项目投资审批

手续存在瑕疵等情况。 

3.拟注入资产须符合国电电力的战略规划，有利于维护国电电力

利益，促进国电电力发展。资产注入后，须有利于提高国电电力公司

资产质量、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及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，尤其国电

电力每股收益或净资产收益率须呈增厚趋势。 

因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变化、自然灾害、市场变化等中国国

电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的，中国国电将按照国

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相关信息。除因前述客观原因外，承

诺确已无法履行或者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的，中国国电

将及时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有关义务。 

中国国电将继续全力支持国电电力发展，切实履行对国电电力各

项承诺，积极、稳妥地推进相关工作，在支持国电电力做优做强的同

时，进一步解决与国电电力的同业竞争问题。 

按照有关规定，公司将尽快将变更后的承诺提交公司董事会、监

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，并按照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2014 年 7 月 31 日 


